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2.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3.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4.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5.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6.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7.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企劃管理組：

(1)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綜合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率之精算。

(3)法律事務之處理。

(4)業務之稽核及管考。

(5)各地辦事處業務之規劃及管理。

(6)業務講習會之辦理。

(7)網路申辦與查詢等線上服務之規劃及推展。

(8)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勞工保險專案檢查。

(9)其他有關企劃管理事項。

2.納保組：

(1)納保業務之規劃、研擬及綜合。

(2)事業單位、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之新投保業務。
(3)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4)事業單位及公司行號保險費之計算。

(5)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違法之查處。

(6)投保單位保險費繳款單之開單及寄發。

(7)未投保單位之催保及違法之查處。

(8)各級政府每月應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計算及通知撥付。

(9)其他有關納保事項。

3.保費組：

(1)保費處理、欠費清理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3)保險費欠費之處理。

(4)工會、漁會之新投保業務。

(5)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6)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保險費之計算。

(7)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違法之查處。

(8)投保單位與被保險人各項書表之管理、查調、提供及保管維護。
(9)其他有關保費處理、欠費清理及資料管理等業務事項。

4.普通事故給付組：

(1)勞工保險生育、老年給付、就業保險給付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生育及老年給付申請之審核。

(3)就業保險給付申請之審核。

(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墊償及追償。
(5)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支及帳務之管理。
(6)其他有關普通事故給付事項。

5.職業災害給付組：

(1)勞工保險傷病、失能、死亡、醫療給付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業務之審核。

(3)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醫療給付業務之委託辦理及審核。

(4)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業務之辦理。

(5)其他有關職業災害給付事項。

6.勞工退休金組：

(1)勞工退休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罰鍰處理。

(3)勞工退休金欠費之催繳、處理及滯納金加徵。
(4)勞工退休金之核發。

(5)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管理。

(6)勞工退休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7)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繳。
(8)其他有關勞工退休金事項。

7.國民年金組：

(1)國民年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國民年金納保資格、年資計算及給付競合事項。

(3)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資料維護管理、保險費與利息之計算及繳款單寄發。

(4)國民年金保險費欠費處理、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5)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審核。

(6)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之審核。

(7)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帳務處理。

(8)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出納處理。

(9)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事項。

8.農民保險組：

(1)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民退休儲金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納保資格、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競合事項。

(3)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納保業務之審核及保險費計算。

(4)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財務與保險費收繳及給付出納之處理。

(5)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審核。

(6)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帳務之處理。
(7)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核發及個人專戶之管理。
(8)農民退休儲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9)其他有關農民保險事項。

9.秘書室：

(1)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

(4)本局辦公廳、宿舍新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

(5)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

(6)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

(7)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8)本局災害防救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9)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10.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1.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12.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3.資訊室：

(1)資訊作業整體規劃、研究發展與共同規範之研訂及推動。

(2)本局資通安全之規劃及推動。

(3)資訊作業之教育訓練及推廣。

(4)本局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及管理。

(5)資訊應用系統之規劃、發展、管理及推動。

(6)本局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及協調推動。

(7)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59
	45
	6
	2
	71
	1,683


備註：預算員額1,683人含辦理老農福利津貼員額14人。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勞工朋友是國家建設的穩定基石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動力，為勞動部以「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及「安全勞動」為施政目標，本局強化行政效能，落實執行勞工保險之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其他受任業務，以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具體實踐施政目標。
本局依據行政院111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1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年度施政目標

強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落實執行勞工保險之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其他受任業務，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勞動保險執行業務

	一
	落實執行勞工保險及其他受任業務，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
	1、 落實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納保業務，積極輔導及查核雇主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勞工保險權益。
2、 強化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收繳，提升收繳率；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及核發，加強個人專戶管理，維護勞工退休權益。
3、 正確、迅速、安全核發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提供民眾更便捷的服務，宣導正確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等業務資訊；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因應智慧服務與數位化趨勢，推動數位化櫃檯及訪視業務，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二
	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
	1、 持續整合再造營運環境，及配合應用系統發展，調整與強化基礎作業環境。
2、 擴充應用系統功能，提升系統運作彈性，改善處理作業效能，解決資料量俱增課題，提高業務服務正確與時效性。
3、 藉由資料加值、跨域鏈結及服務整合等發展策略，建立新應用模式，優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4、 精進與擴大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強化核心業務個人資料保護與使用，完善資安防護效益。



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09）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業務
	1、 落實執行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提升服務品質及效能
(1) 落實勞(就)保納保業務，積極辦理催保及查核，促請投保單位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被保險人權益。
(2) 強化勞(就)保保費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收繳，提升收繳率；加強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查核，完善個人專戶管理，確保勞工退休權益。
(3) 正確、迅速、安全核發勞(就)保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保障勞工及其家屬經濟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社群網站等，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提供正確勞(就)保等業務資訊；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辦理單一窗口服務、電話諮詢及政令宣導等，增進服務品質及效能。
 
	1、 109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1) 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新申辦營業登記單位、新設立補習班、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惟尚未辦理勞(就)保加保之幼兒園、藥局、便利超商，辦理催保，催保件數共8,000件，催保、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988件，未僱工、未營業、他遷不明或已停歇業等計7,010件，違反規定核處罰鍰2件；另篩選已成立勞(就)保投保單位之補習班、幼兒園、便利超商、工程行、加油站、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共查核820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180件。
(2) 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針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且差距幅度較大、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之單位，及108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並加以列管之單位，發函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共輔導2萬1,353件，另篩選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幼兒園、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共查核1,407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643件。
2、 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就)保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09年平均每月處理231萬5千餘筆異動資料，每月異動資料於保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78%(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險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3、 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網路銀行、網路ATM、全國繳費網及台灣Pay行動支付，以提高勞(就)保保費收繳率。109年保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4.94%。
4、 為有效提高催收績效，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經催討後，109年度保險費收繳率達99.42%。
5、 辦理職業工會、漁會勞工保險補助款作業，補助金額共計3億3,113萬4,997元，以每人每月補助12.5元計算，約補助2,649萬800人次。
6、 加強辦理勞退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09年度，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71%，109年度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4天，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6日，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遺屬及年滿65歲且停繳1年以上勞工請領勞工退休金，計通知5萬6,411件，此外，已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08年收益分配與揭示。
7、 積極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提繳率達98.84%，核定墊償案件數計1,040件。
8、 為提升便民服務效能及勞(就)保給付核發效率，本局積極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同仁亦秉持著為民服務之精神積極辦理，儘速完成給付核發作業，以保障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109年勞保各項現金一次給付平均工作時效為7.16日，較法定時間10日提前2.84日；另就保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平均工作時效為5.58日，參照勞保之法定時間10日，較其提前4.42日，快速核付，確實有效保障勞工經濟安全。109年核發勞保生育給付、老年給付及就保各項給付共計336萬9千餘件；勞保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核發234萬2千餘件。
9、 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臉書提供各項即時實用資訊929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廣度。
10、 各辦事處總計提供單一窗口服務445萬8,514件次，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民理念。
11、 為落實保障勞工權益與健全推動各項業務，各辦事處積極辦理政令宣導1,607場次及跨機關合作1,369件次。

	
	2、 辦理「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確保業務運作順利，保障民眾權益
(1) 整合再造基礎作業環境，提高批次與月核執行作業效率，提升系統運作效能，確保業務永續經營。
(2) 強化資訊安全管理與防護，導入資安整合技術，提升風險管控能量。
(3) 優化核心業務系統，滿足資安規範與業務需求，提高系統可用性與完整性。
(4) 推動創新便捷應用，擴大網路服務項目，發展API與管理平台，加速資料流通整合。


	1、 維護管理營運環境及配合應用系統發展，調整與強化基礎作業環境，維護電腦主機系統軟、硬體設備運作順利，整體營運環境可用率達100%。
2、 完成第一階段「勞保及墊償基金會計管理系統」等5項核心系統重構開發，精進系統與滿足業務需求。
3、 精進資料安全與管理，強固資通訊營運環境，延續及維護本局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成果，資訊安全管理續審作業皆通過，且ISO/IEC27001:2013證書持續有效；並實施資產風險評估及建構整合監控環境，確保各項資訊作業符合安全需求。
4、 協助政府機關簡政便民，提供跨機關API資料服務，協助跨機關業務處理，完成開發「被保險人投保資料」、「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勞保身心障礙政府補助費」、「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投保單位應繳保費資料」、「給付簡要資料」、「給付明細資料」、「失業給付資格」、「勞退提繳單位基本資料」、「勞退提繳單位應繳退休金資料」、「勞工提繳退休金異動資料」、「國民年金給付資料」、「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查詢」、「勞保被保險人各月份自負額查詢」、「勞保年金給付資料查詢」、「勞退請領資料查詢」、「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查詢」等17項API服務，強化政府整合服務能量。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0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執行業務

	1、 落實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提供便民、效率及創新服務
(1) 正確迅速處理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險費，積極輔導及查核投保單位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維護勞工保險權益。
(2) 加強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收繳，提高收繳率；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核發及個人專戶之管理等，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3) 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4) 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提供正確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等業務資訊；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宣導活動及訪查投保單位，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1、 110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1) 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新申辦營業登記及商業登記之單位、新設立補習班、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惟尚未辦理勞(就)保加保之餐館、便利超商及人力派遣業辦理催保，110年預計辦理8,167件，另針對已成立勞(就)保投保單位之長照機構、餐館、便利超商、工程行、加油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預計查核717件，查有未依規定加保者，將依規定核處罰鍰。110年截至6月底，已辦理催保3,150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223件，未僱工、未營業、他遷不明或已停歇業等計2,927件；另針對已成立勞(就)保投保單位之長照機構、餐館、便利超商、工程行、加油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違反加保規定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2) 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發函輔導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且差距幅度較大、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之單位，及109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並加以列管之單位覈實申報投保薪資，110年預計輔導2萬2,095件，另篩選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補習班、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預計查核1,733件，查有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者，將核處罰鍰。110年截至6月底，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已辦理2萬2,095件；另針對上列輔導家數中違規可能性較大者，及屢被檢舉高薪低報之物業管理業、保全服務業、補習班、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受罰次數較多之投保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2、 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就)保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10年截至6月底，平均每月處理227萬8千餘筆異動資料，1月至6月每月異動資料於保險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66%(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險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險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3、 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網路銀行、網路ATM、全國繳費網及台灣Pay行動支付，110年截至6月底，勞(就)保保險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5.16%。
4、 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經催討後，110年截至6月底，勞(就)保保險費收繳率達99.20%，並持續催收中。
5、 110年截至6月底，辦理職業工會、漁會勞工保險補助款作業，補助金額共計1億6,278萬6,528元，以每人每月補助12.5元計算，約補助1,302萬2,922人次。
6、 辦理勞退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10年6月底，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110年截至6月底，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4.7天，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5.3日，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遺屬及年滿65歲且停繳1年以上勞工請領勞工退休金，已自110年4月30日起開始寄發，預計至110年12月完成，此外，已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09年收益分配與揭示。
7、 積極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110年截至6月底，提繳率達99.10%，核定墊償案件數計369件。
8、 為提升便民服務效能及勞(就)保給付核發效率，本局積極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同仁亦秉持著為民服務之精神積極辦理，儘速完成給付核發作業，以保障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110年截至6月底，勞保各項現金一次給付平均工作時效為7.39日，較法定時間10日提前2.61日；另就保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平均工作時效為5.4日，參照勞保之法定時間10日，較其提前4.6日，快速核付，確實有效保障勞工經濟安全。110年截至6月底，核發勞保生育給付、老年給付及就保各項給付共計229萬餘件；勞保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核發122萬3千餘件。
9、 110年截至6月底，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臉書提供各項即時實用資訊336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廣度。
10、 110年截至6月底，各辦事處辦理總計提供單一窗口服務191萬2,821件次，力求省時便民並提高效率。
11、 為保障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權益，110年截至6月底，各辦事處已辦理業務說明活動593場次及跨機關合作服務453件次，穩健推動各項業務且執行情形良好。

	
	2、 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
(1) 進行營運環境維運管理，及配合應用系統發展，調整與強化基礎作業環境，推動整合共用服務。
(2) 持續現行系統優化，滿足資訊安全規範及業務需求，提高系統可用性與完整性，整合匯流機關資料，打造資料流通環境。
(3) 發展創新便捷服務，建立自動化電子查驗機制，推動數位智慧政府。
(4) 導入資訊安全整合技術，透過整體資訊安全架構設計，搭配資訊安全規範及軟體工具，建構全面性資通安全防護能量。
	1、 110年截至6月底，強化基礎作     業環境，完備整體服務框架，  打造營運不中斷環境。
2、 優化系統效能，調整業務編審邏輯，完成第二階段對外服務、入口網站資訊管理、勞保年金給付、財務管理、勞工退休金收提繳及國民年金資訊管理系統等6項重構之系統規格設計書。
3、 為提高民眾使用意願與便利性，規劃建置免書證服務平臺，完成「免書證管理平台建置規格書」，發展自動化電子查驗作業。
4、 持續強化資通安全防護作業，進行資產盤點與風險評估系統及政府組態基準(GCB)稽核系統導入，並擴大導入資通系統驗證範圍且完成訪視輔導。


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及地方政府積欠保險費之說明
(1)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5條、第66條及第69條。
2.依據本局以109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998萬人，折現率及資產報酬率3.5%、物價指數年增率1.1%與投保薪資增長率1.5%等假設條件，精算109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1兆6,094億元，扣除截至110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9,007億元，未提存金額為10兆7,087億元。

(二) 地方政府積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6 條、就業保險法第40條。
2.截至110年6月底，地方政府積欠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業已全數撥付完畢，目前未有積欠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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